
  

 

 
 
 
 
 
 

 

 

 

 

 

 

 

 

 

 

 

 

 

 

 

 

 

 

  
讓 ⼩ ⼩ 的 改 變   凝 聚 成 ⼤ 動 能 

世界有許多看似難以改變的⼈事物 
是否讓你對現狀產⽣濃濃無⼒感︖ 

 

改變是漣漪，能將影響力一圈圈擴散出去 

小小改變就能凝聚成足以撼動世界的大動能 
 

Be The Change！ 
成為你想要的改變！ 

 

 邀 請 你   用鏡頭邁出改變的第一步 

 發揮運用   你的創意力和影像力 

 記 錄 下   你想改變或正在改變的人事物 

讓 世 界   跟著你的鏡頭一起翻轉吧！ 

短片徵選 
以 99 秒~3 分鐘主題影片 
創意詮釋你的改變進行式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 12:00 止 

最高獎金 新台幣 10 萬元 

 活動網站 http://www.pts.org.tw/2018heartfelt99 
洽詢電話 02-2633-2000 轉 9 



  

 

 

 

 

 

 

 

 

 

 

 

 

  

第十屆 【感動久久 改變進行式】 
全國校園主題短片徵選 活動辦法 

 
一、【活動簡介】 

華碩文教基金會與公視共同主辦的 

「99 秒影片徵選活動」將邁入第 10 年， 

此活動是國內率先推出讓年輕人用影像說故事的徵選行動 

，多年來以不斷推陳出新的宣傳手法，深入全國各大專院 

校，讓年輕世代得以透過影片徵選表達出他們對社會的關懷，因

此自從推出以來，廣獲各界驚豔，也備受國內校園的師生所關

注！ 

為了讓感動的精神變得更長久，第十屆的「感動 99」變身

成為「感動久久」！此外，為讓參賽者能夠更完整的說好一個故

事，自本屆起，主題影片的徵選長度，將從原本的 99 秒，調整

為 99 秒～3 分鐘。以更具彈性的影片長度規範，讓參賽者能暢

所欲言盡情表現！ 

歷屆「感動 99」的影片徵選主題，皆是追隨著全球脈動以及社會關注議題而

訂立的，過往的徵件主題如：『環保 99，讓地球美麗久久』、『感動 99，尋找台灣

生命力』、『感動 100  照片影片故事影片創作比賽』、『感動 99，發掘台灣真善

美』、『感動 99，屋簷下我的家』、『感動 99 心幸福運動』、『感動 99 綻。微光』、

『感動 99 我的續世代』到『感動 99 續∞發現』等，為的就是期許能讓參賽者

在親自參與的拍攝歷程中，主動的關心起生活週遭事物，並從過程中找回生命最

真實的感動。 

第十屆的感動開始改變，同時也呼應著整個世界的改變，因此將以『感動久

久，改變進行式』作為徵件主題，邀請所有在學學生一起透過改變，凝聚新的世

界動能！ 



  

 

二、【活動主題說明】 
 

 

 

 

 

  

 

 

  

讓 小 小 的 改 變   凝 聚 成 大 動 能 

這個世界有許多看似難以改變的人事物 
是不是常常讓你對現狀產生濃濃無力感？ 

 

改變是漣漪 
能將影響力一圈圈的擴散出去 

小小改變就能凝聚成足以撼動世界的大動能 
 

Be the change 
成為你想要的改變 

 
邀請你用鏡頭邁出改變的第一步 

發揮你的創意力＋運用你的影像力 
記錄下你想改變或正在改變的人事物 

讓世界跟著你的鏡頭一起翻轉吧 

“Be the change that you wish to see in the world.”  
―by Mahatma Gandhi（印度國父-甘地） 

這個世界有許多看似難以改變的人、事、物，常常讓人忍不住消極地覺得「反正什麼

事也不會改變」「那就這樣吧」「過一天是一天」！？ 

改變世界，看似很遙不可及，但也許只要小小的改變，就能凝聚成足以撼動世界的大動能

！ 

我們邀您一起邁出改變的一小步，用你的視角出發，細心的觀察和發現，在你生活周

邊有哪些可以改變的人、事、物，並且告訴我們你的改變方式？當然你也可以透過發掘一

個有趣且有意義的人物或故事，找出改變的價值，讓我們一起透過鏡頭記錄下你我身邊正

在改變的故事，讓改變成為進行式！ 

Let’s be the changers. 



  

 

三、【短片徵選辦法】 

活動期程  (各階段辦理時間依實際執行狀況而定，如有異動請以活動官網公佈為主。) 

徵 件 期 間：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 12:00 止。 
初審入圍公告：2019 年 3 月 1 日。 
初審入圍作品網路人氣票選活動：2019 年 3 月 1 日 12:00 起至 3 月 20 日 12:00 止。 
複審入圍公告：2019 年 3 月 22 日。 
頒獎典禮：2019 年 5-6 月。 

參賽對象 

l 國內各級學校在學學生，不限就讀科系、年級，皆可以個人或團體組隊方式參賽 
l 如為團隊參賽，最多以五人為限，並載明隊長及隊員姓名。 

報名方式 

採兩階段報名： 
1. 第一階段：參賽者請先於 Youtube 平台上傳作品。 
2. 第二階段：完成影片上傳之參賽者，須於徵件期限內，上活動網站填具參賽報名表，以

完成線上報名。活動網站 http://www.pts.org.tw/2018heartfelt99。 

獎勵辦法 

金      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100,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 
銀      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50,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 

銅      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 

華碩特別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華碩贈品一份、獎座一座、獎狀。 
優  選  獎   5 名  各得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 

佳  作  獎   6 名  各得獎金新台幣 5,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 

最佳指導獎   1 名  得獎金新台幣 6,000 元，獎座一座、獎狀。 

網路人氣獎   1 名  得華碩贈品一份、獎座一座、獎狀。 
 
補充說明 

l 除網路人氣獎外，其他獎項不得重複領取。 
l 最佳指導獎，以所有參賽作品中通過資格審查後的作品統計，該名指導老師所指導的作品總

數最多且其中至少一件通過初審者，獲得該獎項。屆時如遇件數相同情形時則增開獲獎名額。 
l 得獎人若為團隊時，其獎金領取方式為該團隊成員平均領取。 



  

 

評選流程 

評審流程分為資格審查、初審審查及複審審查三個階段： 

1. 資格審查 
由主辦單位依「電影片分級處理辦法」及本活動之相關規定，對參賽作品進行資格審核，
並淘汰屬於限制級、輔導級，或具誹謗、人身攻擊之參賽作品。  

2. 初審審查 
• 初審評分標準： 

主題契合及故事內容    40% 

創意概念              30% 

視覺表現              30% 

• 初審評審： 

由主辦單位委請影視從業相關人士或知名影像創作者，擔任初審評審委員，就通過資

格審之參賽作品進行初審。  

• 初審階段，預計選出 30 件作品進入複審。 

（該階段評審得視活動報名作品總數，適度調整各類錄取件數。） 
• 初審階段入選之作品，屆時將於活動網站進行網路人氣票選競賽。此外，主辦

單位亦將頒予初審入圍證明，以資鼓勵。 

3. 複審審查 
• 複審評審： 

由主辦單位委請影視創作相關知名人士，擔任複審評審委員，根據初審入圍名單，

選出複審入圍作品。  
• 複審階段評分標準：由該階段評審委員討論後訂定。 

• 複審階段將選出 15 件作品，並依評選結果之得獎名單將於頒獎典禮上公告。

（該階段評審得視作品總數，適度調整各類錄取件數。 ） 
  



  

 

作品規範 

【影    片】  
• 影片長度：99 秒～3 分鐘 
• 影片格式：解析度需達 1920*1080（HD）的橫式影片，以可支援 Youtube 平台上傳

的檔案格式為主（含 avi、mov、mpg）。另在複審入圍公告後，參賽者需繳交影片格
式為.AVI 或.MOV 之作品給予主辦單位。 

• 影片形式：運用視覺語言，製作詮釋符合徵件主題的影片。作品不限表現形式與手 
   法，劇情、動畫、紀錄片…等各種類型影片均可參賽。  
• 特殊規定： 

1. 影片中（含片尾的 ROLL 卡）不得出現參賽者、製作團隊之姓名資料。 
2. 參賽作品不得曾於其他徵件比賽中獲首獎。 

【音樂素材】 
• 自行創作。  
• 自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全球分享網站（Common 

Content, commoncontent.org），依作品授權方式與標示方法，下載使用。  
• 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人物素材】 
不限，惟如使用名人為影片之主角影像，均需獲當事人肖像權之授權。 

【著作授權】 
• 參賽者同意作品於活動評選期間能無限次播放及使用。  
• 參賽作品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時，參賽者應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同

意 其 著 作 或 權 利 於 參 賽 作 品 中 ， 依 創 用 CC （ 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授權條款授權，提供華碩文教基金會及公共電視宣傳與非營
利使用，範圍包括利用參賽作品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與公開發行。  

• 得獎人同意其得獎作品永久無償授權華碩文教基金會及公共電視宣傳與非營利使
用，範圍如下：授權主辦單位利用得獎作品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
公開播送、公開上映與公開發行。 

• 參賽者應擔保就其參賽作品享有一切著作權利，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影片中有利
用他人著作或權利(包含文字、影像與聲音等)時，參賽者應自行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
或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並於收件時繳交其授權之相關聲明。  

• 若有作品不實、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與損失，由參賽者
自行負責與賠償，與主辦單位無關。 



  

 

其它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各獎項得予從缺。 
2. 投稿者應自行將投稿檔案備份，所有參賽作品均不予退件。 
3. 短片競賽複審入圍名單公佈後 7 個工作日內，其複審入圍者應檢附符合「參賽作品規範」

及「著作授權」規定之授權同意書，依主辦單位通知之收件資料（學生證明文件、參賽
作品影片及影片劇照），逕寄公共電視「感動久久 影片徵件工作小組」；違反者，取消
其得獎入圍資格，名額不遞補。 

4. 本活動之入圍作品須同意提供華碩文教基金會及公共電視宣傳與非營利推廣使用，授權
範圍包括利用作品於國內外重製、散布、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上映與公開
發行。其使用方式及次數均不受限，均不另給酬，參賽者並不得對主（承）辦單位行使
著作人格權。 

5. 參賽者須詳閱比賽辦法等相關規範與說明，參賽者、入圍者或得獎者若有參賽資格不
符、作品不實、違反著作權法、違反本報名須知規定或其他法令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
參賽、入圍或得獎資格，並自平臺移除其作品、追回其已領取之獎座、獎金、證書、獎
狀，參賽創作者均不得有異議，同時名額不遞補。如因此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及所產
生之法律責任，參賽創作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 

6. 本活動依財政部國稅局規定中獎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依法應扣繳 10%稅金(非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依法扣繳 20%稅金)；若中獎人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
視為喪失得獎資格。本活動依財政部國稅局規定中獎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依
法應扣繳 10%稅金(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依法扣繳 20%稅金)；若中獎人未能依
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 

7. 主辦單位有權更改等值獎品內容，且保留修改本須知之權利。 

 

 


